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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有鑑於本市聯營公車發生行車事故事件時，當事人及利

害關係人（包含公車駕駛員、車內乘客或受有損害之第三人

或其家屬等）可能因不諳法律相關規定，而未能主張自身權

益或造成當事人間之對立，爰編製此本問答集希望能提供初

步之法律資訊。 

    本問答集目的在幫助行車事故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於

發生行車事故時，能夠獲得一個初步的法律概念，大致上有

哪些法律上可以瞭解的權利義務，故以較口語化的文字，採

一問一答的方式編寫，冀望於發生行車事故時有所幫助。 

    惟因本問答集篇幅有限，而法律規定繁複，故本問答集

僅提供最基本且最常遇到的法律相關問題之解答，於實務

上，進一步的權利主張仍需諮詢法律專業人員後方能圓滿保

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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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這本問答集的使用方法？ 

答： 

    本問答集編製的目的，是希望在行車事故發生時，可以

提供您一個初步的參考，有哪些權利、義務或者法律上的規

定是您可以主張或者應該要注意的。 

    這本問答集的使用方法，是請您花個幾分鐘看完內容，

思考一下可以採取的方法及應該注意的事項，然後參閱第 26

頁提供的「免費法律服務資訊」，選一個您最信任的機關，做

更進一步的法律諮詢。 

    最後要提醒您，法律上的規定其實還有很多，加上法律

條文會不斷的修正，最能保障您權益的方式，是隨時注意相

關法規及先向專業機關請求諮詢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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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發生行車事故時，要如何處置？ 

答：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3條的規定，發生道

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 

1、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 

   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 

2、有人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撥打   

   119） 

3、發生火災者，應迅速撲救，防止災情擴大，並儘速通知 

   消防機關。 

4、不得任意移動事故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 

   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 

   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將車輛移置到 

   不妨礙交通之處所。 

5、通知警察機關（撥打 110）。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 

   當場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 

    另外，也可以通知保險公司人員到現場，以避免發生後續

保險理賠事宜的糾紛(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暨申

訴中心免費服務電話：080022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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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發生行車事故的時候，您應該想到的 

        問題有哪些？ 

答： 

    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 

    發生行車事故時，您可以主張權利，相對的，您也

可能有須負的責任，簡單說就是民事和刑事責任。 

    民事部分，就是當事人因為發生車禍所遭受的損

害，包括車子毀損的財產損失，身體受傷支出的醫藥費、

工作損失，以及民法所規定的慰撫金等，原則上於符合

法定要件時，就可以向對方當事人請求賠償。 

    刑事部分，當事人可能會有過失傷害罪等刑事責任

的問題，要注意如果屬於告訴乃論的犯罪（例如過失傷

害），當事人應注意時效，於告訴期間內提出告訴，始會

進入刑事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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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民事責任的部分，可以用什麼方式解  

        決紛爭？ 

答： 

    可以考慮的方式： 

1、自行和解。 

2、申請調解。 

3、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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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考慮用和解的方  

        式？ 

答： 

    如果人沒有受傷，而車子毀損的程度並不嚴重，雙方對

於賠償金額可以達成協議的話，自行和解確實是一個最快解

決紛爭，減少各當事人困擾的方式。 

    要注意的是，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規定，原

則上汽、機車都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有的車主還會另

外加保其他的責任保險；通常保險公司會要求當事人，如果

要成立和解，必須保險公司的人有到場，保險公司才會理賠，

這部分要記得先跟保險公司的人確認。 

 最後，如對和解契約書的約定條件有疑義，可向專業人 

員確認後，再作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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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如果無法達成和解，如何進行調解程 

        序？ 

答： 

    如果雙方無法達成和解，也可以考慮向鄉、鎮、市（區）

公所設置的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如果調解成立的話，調解

書經過法院的核定，會與法院的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簡單的說，如果對方還是不賠償，可以不用再提起訴訟，直

接拿著調解書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對方的財產。 

    至於要向何地之鄉、鎮、市（區）公所聲請，鄉鎮市調

解條例第 13條規定：「聲請調解事件之管轄如下： 

一、兩造均在同一鄉、鎮、市居住者，由該鄉、鎮、市調解 

    委員會調解。 

二、兩造不在同一鄉、鎮、市居住者，民事事件由他造住、 

    居所、營業所、事務所所在地，刑事事件由他造住、居 

    所所在地或犯罪地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 

三、經兩造同意，並經接受聲請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同 

    意者，得由該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不受前二款 

    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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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一定要提起民事訴訟嗎？ 

答： 

    如果和解或調解都不能成立，最後也只能走上法院以解

決糾紛，但是訴訟不但耗時費力，提起訴訟者要先繳納訴訟

費用；如果害怕對方脫產要聲請假扣押，還必須提供擔保金

額；要委任律師的話，還得支付一筆律師費用；此外還有打

官司會帶來的精神壓力，這些都是在提起訴訟前必須考量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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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八：刑事責任的部分，有什麼要注意的事 

        項？ 

答： 

    發生行車事故時，當事人可能涉及的刑事責任有過失傷

害、過失致死或肇事逃逸等；必須注意的是，過失傷害屬於

刑法上的告訴乃論罪，必須要有得為告訴之人（原則上是犯

罪被害人，但如刑事訴訟法有其他特別規定時依其規定）提

起告訴，告訴期間的計算是從知悉犯罪人之時起「6個月

內」，超過 6個月的話就不能再提起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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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九：一定要去醫院開診斷書（驗傷單）嗎？ 

答： 

    開立診斷書（俗稱的驗傷單）是一個可以保護自身權利

的重要手段，診斷書不但可以作為提起刑事告訴的重要證

據，也是請求民事損害賠償的依據，以及申請保險給付的單

據。 

    現在醫院通常有分成甲種和乙種診斷書，甲種診斷書是

訴訟之用，乙種診斷書則是作為請求保險給付之用。 

 

 

 

 

 

 

 

 

 

 



 12 

問題十：在提起訴訟之前，有什麼資料可以作為 

        協調理賠或提起告訴之參考？ 

答： 

    以下三種文件會列出各當事人之肇事責任 

    大小，可作為參考。 

1、警方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2、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意見書(提起訴訟後亦可申

請)。 

3.車輛行車事故覆議意見書(提起訴訟後亦可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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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一：警察機關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  

          研判表以及相關資料要如何申請？ 

答：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13條第 1項的規定，道路

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

關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 

1、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2、於事故七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 

3、於事故三十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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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二：申請行車事故鑑定，有什麼要注意 

          的事項？ 

答： 

    依據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 3條第1項規

定：鑑定委員會受理行車事故鑑定以經警察機關處理，並經

行車事故當事人或其繼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車輛所有人申

請，或經現場處理機關移送、司（軍）法機關囑託為限。但

下列案件不予受理鑑定： 

一、鑑定案件進入司（軍）法機關訴訟程序中，且非經各該  

    機關囑託者。 

二、當事人申請或警（憲）機關移送之案件距肇事日期逾六  

    個月以上。但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而遲誤該期  

    限者，不在此限。 

三、非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指道路範圍 

   之行車事故案件。 

四、慢車與慢車，慢車與行人事故案件。 

五、已鑑定之行車事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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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三：行車事故鑑定，要如何申請？ 

答： 

    請準備下列文件，向事故發生地點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委員會申請(但如果是已經在訴訟程序中的案件，應向司法機

關申請)： 

1、身分證明文件。 

2、警察機關處理文件。 

3、駕駛人並檢附駕駛執照或舉發違規通知單影本 1份。 

4、鑑定申請表(及申請鑑定之理由)。 

5、鑑定費用(臺北市為每案新臺幣 3,000元)。 

    如有鑑定申請相關疑義，可向事故地點之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委員會洽詢(臺北市內請向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申辦 

電話:(02)2365-827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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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四：申請行車事故鑑定，鑑定期間大約多 

          久？ 

答： 

    依據「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 9條第 1

項規定：「鑑定案件應自受理之翌日起二個月內鑑定完竣，並

將鑑定意見書通知申請人或移送囑託機關，並以副本連同鑑

定意見書抄送相關鑑定各委員會、憲警處理單位、各當事人

及關係人」。但有特殊情形時，同條第 2項規定：「因特殊事

故，未能於前項期限完成鑑定者，得予延長，延長以一次為

限，最長不能超過二個月，並通知申請人、移送或囑託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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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五：對鑑定結果不服，還有救濟管道嗎？ 

答： 

    得申請覆議。 

一、依據「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 11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或其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車輛所有人對

於鑑定委員會所作鑑定意見有異議時，得向該委員會轄區覆議

委員會申請覆議，對於鑑定覆議不得再申請覆議。覆議案件其

已進入司（軍）法程序者，應向審理該案之司（軍）法機關聲

請轉送覆議委員會覆議。」 

二、對鑑定意見不服時，得依下列規定申請覆議，並隨案繳交

覆議規費(臺北市為新臺幣 2,000元)，覆議以 1次為限，並以

書面審查為原則，不另通知當事人到會說明。 

1.已進入司(軍)法程序者，請於收受鑑定書後，敘明理由向

審理該案之司(軍)法機關聲請覆議。 

2.未進入司(軍)法程序者，請於收受鑑定書後翌日起 30日

內，敘明理由，並檢附鑑定意見書影印本 1份向覆議委員會

申請覆議(臺北市由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負責，電話

(02)2725-6889)，覆議申請表請至『臺北市民 e點通』

(http://www.e-services.taipei.gov.tw/)下載。 

http://www.e-services.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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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六：什麼是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給付的項目有哪些？ 

答：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是政府為了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

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護道路交通安全 

，特制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本保險之給付

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二、殘廢給付。 

三、死亡給付。 

    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規定，能夠請求保險給付的

項目，原則上只限於因為傷害、殘廢及死亡造成的給付，簡

單說，如果是因為車輛毀損造成車體或其他財產上損失，並

不能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請求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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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七：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規定，發 

          生行車事故時應如何處理？ 

答： 

    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4條的規定，被保險人或加

害人應自行或請他人立即將受害人護送至當地或附近之醫療

院所急救，另外，被保險人或加害人應立即報請當地警、憲

機關處理，並應於五日內以書面通知保險人。另外，請求權

人亦得書面直接通知保險人。 

     如果肇事車輛逃逸的話，受害人或其他人也可以立即報

請當地警、憲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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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八：如果肇事車輛逃逸，無從得知肇事者 

          ，還能夠請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  

          嗎？ 

答： 

    可以。 

    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8條的規定，我國現設置有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另外同法第 40

條第 1項規定：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請求權人因下列情事

之一，未能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者，得於本法

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一、事故汽車無法查究。 

二、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 

三、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汽  

    車。 

四、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 

    詳細規定及申請程序，可以參考「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

故特別補償基金」的網站（http://www.mvacf.org.tw），該

基金免費服務電話：080056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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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九：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或補償金的 

          時候，要準備哪些文件？ 

答：  

 （資料來源：「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網站：www.cali.org.tw【中華民國產物保險

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編製】） 

 保險公司 特別補償基金 

理賠文件 
傷害 

醫療 

殘廢 

給付 

死亡 

給付 

傷害 

醫療 

殘廢 

給付 

死亡 

給付 

理賠申請書 V V V    

特別補償金申請書    V V V 

請求權人證明文件 V V V V V V 

警憲機關處理證明 V V V V V V 

合格醫生診斷書 V   V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或影本加蓋與

正本相符及醫療機構收據專用章 
V   V   

同意查閱病歷聲明 V   V   

合格醫院或醫師殘廢診斷證明書  V   V  

同意複檢聲明書  V   V  

死亡證明書   V   V 

全戶戶籍謄本   V   V 

未獲有賠償聲明書    V V V 

收據及行使代位權告知書    V V V 

判決或（和）調解文書影本    V V V 

其他有利於代位求償文件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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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十：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給付金額？ 

答： 

    依目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之規定： 

1、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以新臺幣二十萬 

   元為限。 

2、殘廢給付：共分成十五個等級，給付金額自新臺幣四萬     

   元至新臺幣一百六十萬元。（請參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 

   廢給付標準表） 

3、死亡給付：每一人新臺幣一百六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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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十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受傷給付部  

            分，其醫療費用包含哪些項目？  

答： 

    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 2條第 1項前段

規定：「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傷害，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之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為傷害醫療費

用給付時，以其必須且合理之實際支出之相關醫療費用為

限。」其中「相關醫療費用」包括下列項目： 

1、急救費用：指救助搜索費、救護車及隨車醫護人員費用。 

2、診療費用。 

3、接送費用：指受害人於合格醫療院所，因往返門診、轉 

             診或出院之合理交通費用。 

4、看護費用：指受害人於住院期間因傷情嚴重所需之特別 

             護理費及看護費等。但居家看護以經合格醫    

                 師證明確有必要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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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十二：坐在行車事故車輛上的乘客，可以  

           請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給付嗎？ 

答： 

    可以。 

    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3條規定：「本法所稱汽車

交通事故，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

亡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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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十三：如果是汽車運輸業者，除了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外，還有其他相關的法定責任保

險嗎？ 

答： 

   依據公路法第 65條第 2項前段規定：「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皆應投保乘客責任

保險；其最低投保金額，由交通部定之。」 

    目前乘客責任保險的最低金額，依交通部規定為每一

人不得低於 1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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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十四：哪裡有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 

答： 

    各地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以及縣市政府、部分鄉鎮市

公所都有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可以先打電話確認一下

法律諮詢的服務時間跟地點。               

    本府秘書處提供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如下： 

服務地點：本市市政大樓一樓（市府路 1號）市民服務組法

律諮詢櫃臺。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9點至 12點，下午 2點至 5 

          點。 

服務電話：02-27256168或 1999轉 6168。 

    另外「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除了免費的法律諮詢

外，還提供無資力者法律上的扶助，詳細內容可上該網站查

詢。（http://www.la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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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聯營公車業者服務電話 

公車業者 電話 服務/申訴專線 

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2-8792-0358 0800-053-434 

欣欣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2-2365-4066 0800-032-159 

大有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02-2273-8000 0800-088-626 

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2-2858-6123 0800-089-456 

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2-2982-2886 0800-003-307 

中興大業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02-2882-6780 0800-002-277 

光華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02-2882-6780 0800-002-277 

指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2-2882-6780 0800-002-277 

欣和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2-2882-6780 0800-002-277 

淡水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2-2882-6780 0800-002-277 

三重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2-2988-2133 0800-090-607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2-2982-3322 0800-000-866 

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2-2666-0678 2666-0678 

東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2-8791-7201 0800-61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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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 

民法 
第 184條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

過失者，不在此限。 

第 191條之 2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

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

在此限。 

第 192條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

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損害賠償適用之。 

第 193條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

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定期金。但須命加害人提

出擔保。 

第 194條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第 195條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

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

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

起訴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

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第 196條 

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 

第 197條 

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

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完

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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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第 185條之 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 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

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第 287條 

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百八十四條及第二百八十五

條之罪，須告訴乃論。但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犯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

罪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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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 

第 232條 

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 

第 233條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獨立告訴。 

被害人已死亡者，得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告訴。但告訴乃論之罪，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第 237條 

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 

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其一人遲誤期間者，其效力不及於他人。 

第 238條 

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撤回告訴之人，不得再行告訴。 

第 239條 

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

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罪，對於配偶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相姦人。 

 

 

 

 



 3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 1條 

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護道路

交通安全，特制定本法。 

第 7條 

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請求權人得依

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以

下簡稱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第 10條 

本法所稱加害人，指因使用或管理汽車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之人。 

本法所稱受害人，指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 

第 11條 

本法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

償之人： 

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人本人。 

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之遺屬；其順位如下： 

（一）父母、子女及配偶。 

（二）祖父母。 

（三）孫子女。 

（四）兄弟姐妹。 

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分配保險給付或補償。 

受害人死亡，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時，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於殯葬

費數額範圍內，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保險給付扣

除殯葬費後有餘額時，其餘額歸特別補償基金所有。受害人死亡，無第一項第

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亦無支出殯葬費之人時，保險給付歸特別補償基金所有。 

前項殯葬費之項目及金額，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第 13條 

本法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

事故。 

第 27條第 1項 

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二、殘廢給付。 

三、死亡給付。 

第 34條 

被保險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加害人應自行或請他人立即將受害人護送至當地或附近之醫療

院所急救。但依當時情形顯然無法施救者，不在此限。 

二、被保險人或加害人應立即報請當地警、憲機關處理，並應於五日內以書面

通知保險人。請求權人亦得直接以書面通知保險人。 

三、被保險人、加害人及請求權人應與保險人合作，提供人證、物證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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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件。 

被保險人、加害人及請求權人違反前項規定之義務者，保險人仍負保險給付之

責任。但因其故意或過失致生保險人之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 40條第 1項 

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請求權人因下列情事之一，未能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

求保險給付者，得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一、事故汽車無法查究。 

二、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 

三、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汽車。 

四、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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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 

第 1條 

本辦法依公路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3條第 1項 

鑑定委員會受理行車事故鑑定以經警察機關處理，並經行車事故當事人或其繼

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車輛所有人申請，或經現場處理機關移送、司（軍）法機

關囑託為限。但下列案件不予受理鑑定： 

一、鑑定案件進入司（軍）法機關訴訟程序中，且非經各該機關囑 

    託者。 

二、當事人申請或警（憲）機關移送之案件距肇事日期逾六個月以 

    上。但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而遲誤該期限者，不在此 

    限。 

三、非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指道路範圍之行車 

    事故案件。 

四、慢車與慢車，慢車與行人事故案件。 

五、已鑑定之行車事故案件。 

第 9條 

鑑定案件應自受理之翌日起二個月內鑑定完竣，並將鑑定意見書通知申請人或

移送囑託機關，並以副本連同鑑定意見書抄送相關鑑定各委員會、憲警處理單

位、各當事人及關係人。 

因特殊事故，未能於前項期限完成鑑定者，得予延長，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

不能超過二個月，並通知申請人、移送或囑託機關。 

第 10條 

為明確告知當事人申請覆議程序，鑑定見書內應載明「當事人對於鑑定委員會

之鑑定有異議時，得於收受鑑定意見書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敘明理由向該管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申請覆議，但以一次為限。其已進入司（軍）法程序

者，應向審理該案之司（軍）法機關聲請轉送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

議」。 

第 11條第 1項 

當事人或甚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車輛所有人對於鑑定委員會所作鑑定意見

有異議時，得向該委員會轄區覆議委員會申請覆議，對於鑑定覆議不得再申請

覆議。覆議案件其已進入司（軍）法程序者，應向審理該案之司（軍）法機關

聲請轉送覆議委員會覆議。 

第 16條 

鑑定覆議案件應自受理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鑑定覆議。但因特殊事故，未能

於二個月期限完成者，得予延長，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個月，並

通知囑託機關或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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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 

第 1條 

本標準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以下簡稱特別補償基金）依本法規定為

補償時，除第二條第六項規定外，準用本標準之規定。 

第 2條 

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傷害，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之

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為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時，以其必須且合理之實際支出之相關

醫療費用為限。但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傷害醫療費用給付總額，以新臺幣二

十萬元為限。 

前項所稱之相關醫療費用，指下列各款費用： 

一、急救費用：指救助搜索費、救護車及隨車醫護人員費用。 

二、診療費用： 

（一）受害人以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診療者，包括下列： 

1. 全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項目及受害人依法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2. 非全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項目，以病房費差額、掛號費、診斷證

明書費、膳食費、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費、義齒或義眼器材及裝置費

用，及其他經醫師認為治療上必要之醫療材料（含輔助器材費用）及非具積

極治療性之裝具所需費用為限。 

（二）受害人非以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診療者，其診療費用不得高於行政

院衛生署所訂全民健康保險緊急傷病自墊醫療費用核退辦法規定急診、

門診治療日或出院日前一季之平均費用標準。但請求權人就其全部診療

費用，提供該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項目及費用之證明文件時，得按受害人

以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診療者之規定核付。 

三、接送費用：指受害人於合格醫療院所，因往返門診、轉診或出院之合理交

通費用。 

四、看護費用：指受害人於住院期間因傷情嚴重所需之特別護理費及看護費

等。但居家看護以經合格醫師證明確有必要者為限。 

前項第二款所規定診療費用，其限額如下： 

一、自行負擔之病房費差額：指受害人於合格醫療院所接受住院治療期間支付

之病房費用，每日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限。 

二、膳食費：指前款在醫療院所住院期間之膳食費用，每日以新臺幣一百八十

元為限。 

三、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費：每一上肢或下肢以新臺幣五萬元為限。 

四、義齒器材及裝置費：每缺損一齒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但缺損五齒以上者，

合計以新臺幣五萬元為限。 

五、義眼器材及裝置費：每顆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六、其他非全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醫療材料（含輔助器材費用）及

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以新臺幣二萬元為限。 

第二項第三款所規定往返門診之合理交通費用，以新臺幣二萬元為限。 

第二項第四款所規定之看護費用，每日以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為限，但不得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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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 

受害人接受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之給付，由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人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向本保險之保險人代位請求。但其代位金額以新臺幣二

十萬元扣除本保險保險人給付請求權人金額後之餘額為限。 

特別補償基金依本法規定為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之補償時，不包括全民健康保險

之給付金額。 

第 3條 

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殘廢，其殘廢程度分為十五等級，各殘廢等級及

開具殘廢診斷書之醫院層級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

（以下簡稱殘廢給付標準表）之規定。 

本保險所稱殘廢，指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

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並經合格醫師診斷為永久不能復原之狀態；或

經治療一定期間以上尚未痊癒，並經合格醫師診斷為永不能復原之狀態。 

前項所定一定期間以一年為原則，但殘廢給付標準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各等級殘廢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 

一、第一等級：新臺幣一百六十萬元。 

二、第二等級：新臺幣一百三十三萬元。 

三、第三等級：新臺幣一百一十二萬元。 

四、第四等級：新臺幣九十九萬元。 

五、第五等級：新臺幣八十五萬元。 

六、第六等級：新臺幣七十二萬元。 

七、第七等級：新臺幣五十九萬元。 

八、第八等級：新臺幣四十八萬元。 

九、第九等級：新臺幣三十七萬元。 

十、第十等級：新臺幣二十九萬元。 

十一、第十一等級：新臺幣二十一萬元。 

十二、第十二等級：新臺幣十三萬元。 

十三、第十三等級：新臺幣八萬元。 

十四、第十四等級：新臺幣五萬元。 

十五、第十五等級：新臺幣四萬元。 

第 6條 

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死亡者，其死亡給付為每一人新臺幣一百六十萬元。 

第 7條 

受本保險每次因汽車交通事故致每一人死亡給付、殘廢給付及傷害醫療費用給

付之金額，合計最高以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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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第 1條 

本辦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第 3條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 

一、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

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 

二、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 

三、發生火災者，應迅予撲救，防止災情擴大，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 

四、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

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

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 

五、通知警察機關。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 

第 13條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

提供相關資料： 

一、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二、於事故七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 

三、於事故三十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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